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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第 101次局務會議 會議紀錄 

一、時間：105年 6月 2日（星期四）上午 9時 

二、地點：本局 3樓民眾洽談室 

三、主席：江專委春慧（後由沈專委永華接續主持）   記錄：陳玉艷                                                                                                                                                 

四、出席：簡局長余晏（另有行程）、陳副局長譽馨（另有行程）、蕭主任

秘書君杰（另有行程）、沈專委永華、江專委春慧、陳臺長慈

銘、洪科長梅雲（公假）、闕科長玉玲（公假）、陳科長雅慧、

王科長施佳、謝科長佩君、葉科長煥輝、唐主任亞聖、余主任

漢宗、朱主任品澤、賴主任昭錦、趙主任宗悅（公假）、洪編

審怡君、邱編審映慈、陳秘書思宇、羅科員麗芬。 

五、 主席指示事項： 

(一) Line 發送之訊息要即時，請行銷科確定訊息內容後隨即交由資訊

室發布。 

(二) 有關 106 年燈節活動，請發展科結合西區門戶議題，事先研議媒

體行銷計畫。 

(三) 有關獅城、華美未取得旅館業登記證案，請產業科另案專簽以解

除局務會議列管。 

(四) 請產業科整理「國際訂房網站刊登非法旅宿」大事紀，並指派專

人向沈專委報告辦理時程。 

(五) 觀光巴士記者會要有亮點，執行細節請產業科向局長、副局長及

專委報告。 

(六) 對於如何執行違反發展觀光條例「停止供水供電」案，產業科雖

已函請交通部觀光局釋示，但迄未回復，後續處理方案，請產業

科主動研議。  

(七) 松信小旅行影片拍攝案，請城旅科承辦人要依拍攝注意事項協助

把關，拍攝內容需簽陳局長並召開審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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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局將於 6月 25日辦理北投戶外開講，請城旅科搭配北投開講活

動熱潮規劃梅庭活動。 

(九) 台北畫刊掃描案，請出版科與秘書室討論廠商後續履約相關事宜。 

(十) 請行政科視天氣狀況，注意南港山、丹鳳山轉播站節電及維持正

常運作。 

(十一) 12 樓設置播音室案，請臺北電臺工程課協助儘速提供所需設

備、設施相關需求及估價單等資料。 

(十二) 臺北電臺首長專訪節目請多利用早上 7 至 9 點及晚上非公民總

主筆時段，請尊重公民的媒體近用權。 

 

六、 轉知市政會議裁指示事項及其他注意事項，請各科室與臺北廣播電臺

配合辦理： 

(一) 每月底各科室如有簽陳大筆預算支付，請提醒承辦人親持，以加

速提升每月預算執行率。 

(二) 6月 17日預訂審查 106年度概算，審查重點著重在新興計畫，請

各科室提前準備相關資料，尤其是新增案。 

(三) 行政科尚有 3支短片之額度可供拍攝案，辦理時限已延長至 9月，

業務科室如有需求可與行政科聯繫。 

(四) 6 月 25 日於北投石牌國中辦理之戶外開講活動請各科室協助支

援。後續文山區開講活動預定 9 月議會開議前辦理，請行銷科預

先準備相關資料。 

(五) 4樓辦公室走廊空間請各科室加強自主管理，若務品有必要暫放走

廊時，請堆放整齊。 

(六) 各科室對於市長室列管案件，於已奉核解除列管或延長列管時

間，請業務科將奉核公文掃描檔 email 給本局研考人員，並註明該

案案號、案件摘述等，俾轉請市長室聯絡人協助完成後續解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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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程序。 

(七) 105年文康活動預定於 7月 2日(星期六)假內湖區白石湖辦理，屆

時請各科室主管協助宣導並鼓勵同仁踴躍攜眷參加。 

(八) 請同仁報名參加公訓處課程事先務必確認可參加時間，以免公訓

處通知上課後因公務繁忙無法出席，致浪費資源。 

(九) 端午節將屆，請各主管以身作則，舉凡與機關有職務利害關係之

個人、法人或團體所為之餽贈與邀宴，原則上應予拒絕，並落實

知會登錄程序；如遇有請託關說時，應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

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辦理。同仁執行公務時若遇金額

較大之餽贈，請即連繫政風室（政風主任電話：0936-345655）告

知狀況，避免在紙本陳核前被檢舉，以保護同仁。 

(十) 請轉知同仁踴躍點閱區域網路公佈欄之公告訊息。 

(十一) 本府各機關辦理依先前規劃、設計結果之採購，無論機關是否

同意規劃、設計廠商或代擬招標文件廠商參加投標，該規劃、設

計成果均應予公開。 

(十二) 本局自即日起採購標案一律採電子領標方式，請各業務科於邀

標或廠商詢問標案時併予說明。 

 

七、 散會：上午 10時 50分。 

 


